
去年冬天的一天凌晨，杨某和几位好友在

KTV里欢聚畅饮。几杯酒下肚，杨某的两位朋友袁

某和夏某起了冲突，有人报警后，大家就来到门口

等候警察。警察在出现场过程中，杨某调解平息

了纠纷。这时警察发现袁某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上并堵住路口，杨某自告奋勇上前挪车。杨某将

车从非机动车道挪到左侧步道砖停车位中。

就在杨某挪完车后，夏某误以为挪车的人

是袁某，马上向在场警察举报：“他酒后开车

了！”经过检测，杨某血液中的乙醇（酒精）含量

高达187.8mg/100ml，公安机关将该起案件立

为危险驾驶案展开侦查，对杨某采取取保候审

强制措施，后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

“唉，我当时就想着帮个忙把车挪一下，

车挡着人行道了，压根没寻思这也算酒后驾

车啊。”杨某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通过仔细研判案情，查阅司法解释、

典型案例，考虑到杨某挪车的初衷仅仅是

为了解决车辆堵塞道路的问题，并非出于

正常的驾驶出行意图，不存在主观的驾驶

动机和目的。同时，案件发生的时间是凌

晨时分，此时道路上的行人和车辆都相对

稀少，现场还有警察在出警，整体交通环境

相对安全稳定。

依据《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

的意见》，对于醉酒后短距离挪车行为，符合

条件的，可以不认为是犯罪，我将该案送上

员额检察官联席会讨论，并对案件进行公开

听证，充分进行释法说理，最终经检委会讨

论决定，认定杨某的行为不构成危险驾驶

罪，对其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

我院对杨某涉嫌危险驾驶案的处理，绝

非对酒驾行为的纵容，而是在法律框架内，

精准把握法理与情理的平衡，在保障公共安

全与维护个体权益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让

法治之光洒满每一处角落。

黄佳玲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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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法官不仅

是裁判者，更是矛盾化解的“调解

员”与法律知识的“传播者”。在这

起案件中，法官以“共享法庭”为平

台，通过创新调解方法、联动多方力

量，成功化解了一起长达十年的物

业纠纷。

那天，在阳光社区“共享法庭”，

陈先生一进门就情绪激动，他说自

家网点后墙被展示牌挡得严严实

实，车棚里私拉的充电线像“蜘蛛

网”，安全隐患让他夜里睡不着觉，

而物业推诿责任。

他手机里拍的照片显示，电线

缠在消防通道的栏杆上，确实触目

惊心。

面对陈先生情绪激动的诉求，

我没有急于开庭，而是第一时间带

队赶赴现场。

我发现车棚由第三方公司承

建，物业则以“业主自行改造”为由

推诿责任。这一细节让我意识到，

简单判决只会激化矛盾，必须从根

源入手。

我坚持“脚底沾泥”的办案理

念，通过实地勘查掌握第一手资料，

用手机记录下消防通道被私拉电线

缠绕的触目惊心场景，并与陈先生

提供的照片逐一比对，让物业和第

三方公司直观感受到安全隐患的严

重性。

在厘清责任后，我创新采用了

“双管齐下”策略：先推动基础设施

整改，联合第三方公司协商，将车棚

整体前移1.2米，既保障消防通道畅

通，又为网点争取采光空间；指导物

业统一套管充电线、安装智能充电

桩，消除安全隐患。

随后，运用“背对背调解法”，单

独与陈先生释明物业服务法定责

任，同时与物业探讨费用减免可行

性。最终促成双方达成“物业减免

30%费用、业主分期补缴欠款”的和

解方案。

调解的关键在于换位思考，陈

先生因历史遗留问题（如开发商承

诺未兑现）积怨已深，而物业也面临

管理困境，唯有兼顾法理与人情，才

能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案件调解后，我并未止步，积极

推动了社区建立“法官进社区”长效

机制，每季度开展普法讲座，将民法

典中物业服务合同、相邻权等条款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案例。

如今，阳光社区居民遇到纠纷

时的第一反应不再是“上法院告

状”，而是通过“共享法庭”申请调

解，甚至主动参与社区治理，法官不

仅是解纷者，更是法治思维的播

种人。

本报驻阜新记者 黄硕 整理

办案人：于娟娟

职务：阜新市细河区人民法院立案

庭一级法官

厘清“委曲点”化解十年积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

件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对一些醉驾情形从重处

理，同时也对如醉酒后在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场

所因挪车、停车入位等短距离驾驶机动车，且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几种情形明确了从轻处

理。前不久，我办理了一起酒后挪车案件,经过调

查分析，又举行公开听证，最终检察院对酒后驾

驶人作出不起诉决定。

办案人：李丹

职务：凤城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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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用母亲名义向其他兄妹索要

“借款”，近日，辽河人民法院在审

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法官

仔细甄别，当庭戳破一起伪造授权

委托书的虚假诉讼案件，通过严谨

的司法审查维护了司法权威，彰显

了法律对虚假诉讼“零容忍”的鲜

明态度。

徐某某以与其临时共同居住

的八旬母亲许某某的名义，向法院

连续提起多起民事诉讼，既要求许

某某的其他子女支付赡养费，又要求

许某某的其他子女和孙子分别归还

所谓的“借款”。

我在其中一起民间借贷案件开

庭审理过程中，通过比对卷宗中许某

某的签字，发现了案件中的多处

异常。

许某某在多起案件中的签字存

在不同“字体”；民间借贷案件原告

既无借条又无其他钱款的交付证

据；唯一的证据为徐某某诱导被告

的电话录音；原、被告户籍均为外

省，原告为了在我院立案，办理了居

住证，但未提供连续一年以上居住

的证据；庭审后，我通过电话从赡养

费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处了解到，赡

养费纠纷案件中的多名被告表示许

某某有退休金，以前经常赠给儿女、

孙子钱，从未有过要求归还的意思

表示；徐某某作为证人对案件细节

陈述前后矛盾。

考虑到案件存在多处疑点，为了

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我要求许某某

本人亲自到庭参加诉讼，但其始终未

到庭。

结合庭审和了解到的情况，我

认定徐某某冒用其母亲名义提起

诉讼，并且代理律师也参与其中。

在法庭的严厉警告下，代理律师主

动解除代理关系，在“原告”本人始

终未到庭的情况下，我依法裁定民

间借贷案按撤诉处理。随后，徐某

某主动撤回了另外两起关联案

件。鉴于案件原、被告系亲属关

系，也未造成其他不良后果，但徐

某某冒用其母亲名义提起诉讼，欺

骗司法机关，确已扰乱司法秩序、

浪费司法资源，法院对徐某某及代

理律师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

冒用他人名义、伪造证据提起

诉讼严重破坏司法秩序，法院将依

法采取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

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在诉讼过程中，授权文书、证据

材料均须真实合法，法院会采取多

环节核查、大数据关联案件检索等

措施严审诉讼的真实性，诉讼参与

人切勿存在侥幸心理，将“假官司”

变成“真犯罪”得不偿失。近年来，

我院已依法惩处多起虚假诉讼案

件，对相关当事人采取司法强制措

施。辽河人民法院将持续加大虚

假诉讼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

度维护司法公正，让人民群众切实

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在此提醒大家，诚信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也是现代法

治社会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诉讼是

维护权益的合法途径，绝非牟利工

具，任何挑战法律底线、浪费司法资

源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严惩。

本报驻盘锦记者 孙硕辰 整理

办案人：张剑鸣

职务：辽河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

庭长

查到一起虚假诉讼：假冒老妈的名义 酒后挪车
虽从轻得长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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